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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9·04”新浩壹都大厦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9·04”新浩壹都大厦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18 年 9 月 4 日 11 时许，华富街道办安监科报：在街

道办事处辖区新浩壹都大厦 C 栋发生一起高坠事故，造成 1

人受伤；17 时 45 分，该伤者在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2018 年 9 月 5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安

监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安监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区总工

会、区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

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、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110000700217649F，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，

法定代表人刘某望，成立日期 1999 年 2 月 4 日，住所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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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5 号。

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110000069632989Y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

法定代表人周某平，成立日期 2013 年 5 月 21 日，住所北京

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5 号 4 幢。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（京）

JZ 安许证字【2016】010015-02。

经查：2013 年 9 月 4 日，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

建了新浩壹都的幕墙工程，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幕墙保修期限

至 2017 年 11 月 22 日。期满后，该公司又与开发商承诺将

保修期延长两年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。

2016 年 9 月 27 日，经北京市住建委审批，江河创建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将“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钢结构工

程专业承包叁级”资质重组分立给全资子公司“北京江河幕

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”，相关业务随之转移，江河创建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从事相关施工等业务。

2、深圳市中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浩壹都物业服务中

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94317614B，主体类型为有

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，负责人黄某东，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8

日，经营场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路 7018 号新浩

壹都大厦裙楼 5 层，2018 年 10 月 30 日经营场所变更为福田

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彩田路 7018 号新浩壹都 A101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相关安全监督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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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（物业监管科），系物业单位行业

主管部门，其职能为：贯彻落实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及相关政

策规定；负责辖区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；负责指导辖区

各街道办事处组织、协调业主大会成立及业主委员会的选举

工作；负责组织区优秀物业项目考评工作，配合国家、省、

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物业项目的考评工作；负责

协调辖区物业管理纠纷及信访案件的处理回复；配合政府相

关部门协调处理与物业管理方面有关的工作。

截至 2018 年 9 月 4 日，区住建局（物业监管科）对辖

区物业进行行业监管检查共出动 456 人次，进行安全生产检

查在管项目 186 家。同时，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培训、及时召

开警示教育会，共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警示教育会

10 场，培训人数累计 2564 人次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贺某友（死者），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为

430481*********793X，汉族，湖南耒阳人，系北京江河幕

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售后维保部维修工人，其本人执有特种

作业操作证，作业类别为高处作业。

2、徐某文，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为

140524*********0511，汉族，山西陵川人，系北京江河幕

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售后维保部维保班组长，事发时担任新

浩壹都幕墙维保现场负责人，其本人执有特种作业操作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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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类别为高处作业。

3、周某平，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为

110105*********7516，汉族，北京东城区人，系北京江河

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18 年 8 月，新浩壹都管理处检查发现大厦 C 栋裙楼幕

墙出现多处漏水，就联系幕墙维保单位派人前来进行维修。

8 月 31 日，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派遣维修人员徐

某文带领万义坤前来新浩壹都进行情况核查，期间因为天气

下雨原因未能进行相关维修补漏作业。9 月 3 日，贺某友来

到新浩壹都后才正式开始进行维修补漏作业。

现场监控显示：9 月 4 日上午 10 时许，贺某友在 C 栋裙

楼处幕墙渗水部位进行高空补胶作业，作业结束后安全降落

至二楼雨棚上面。11 时 9 分时，贺某友从二楼雨棚西侧处乘

坐座板式单人吊具沿高空作业工作绳索下降地面过程中，其

座板发生侧翻，导致贺某友发生高坠（头部先着地）。

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新浩壹都物业人员分别拨打了 110、120，

同时将事发现场进行保护，120 将伤者送往市第二人民医院

进行救治。接报事故后，福田区安监局、华富街道办、福田

公安分局派员赶到现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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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贺某友，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

为 430481*********793X，汉族，湖南耒阳人。

根据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 2018 年 10 月 25 日出具的

《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康怡

司鉴中心[2018]病鉴意 140 号），贺某友的死亡原因为高坠

导致重度颅脑损伤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47.7228 万元，主要

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丧葬补助金、人道主义援助费等。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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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。

雨棚离地高度为 5.08 米

雨棚沿边的长度为 3.86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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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棚沿边的宽度为 0.85 米

图片显示：事发现场只有一条工作绳（无生命绳），涉事工人身

上安全带的安全绳违规扣系在工作绳上；另脚上穿的是凉鞋，并非防

滑软底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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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当天上午高空作业的工作场景（除工人鞋子外，其他情形符

合高空作业要求）

工作绳

生命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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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楼平台处显示两条绳子（工作绳、生命绳）事发前的状况

经查：在施工作业前，施工单位有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

教育培训；有制定幕墙工程维修漏水施工方案、维修工程安

全应急预案；在高空作业过程中，作业人员能够按照规定使

用工作绳与生命绳，安全带的安全绳系挂在生命绳上且使用

了制锁器。

在高空作业施工结束后，作业人员从二楼雨棚往地面降

落的过程中，违反操作规程，只使用一条工作绳，未使用安

全绳，且安全带上的安全绳违规系挂在工作绳上，未与生命

绳单独系挂，也未使用制锁器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、直接原因

作业人员在高空作业结束后，利用座板式单人吊具从二

楼雨棚往地面降落的过程中，违反操作规程，只使用一条工

作绳，未使用安全绳，且安全带上的安全绳违规系挂在工作

绳上，未与生命绳单独系挂，也未使用制锁器，致使发生高

坠时，安全绳失去应有的保护作用。

2、间接原因

高空作业过程中，现场监管人员未对作业人员穿着非防

滑鞋（穿凉鞋）的行为进行制止；且未按规定配备两名安全

监管人员，现场只在绳索系扣点处设有一名安全监管人员，

未在地面按要求设立安全监管人员。高空作业结束后，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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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人员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发现并制止高空作业人员在

高空升降时违规使用一条工作绳的行为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“9·04”新浩壹都大厦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

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不到位，未督促本单位的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
建议由区安监局对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依

法进行处理。

2、深圳市中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浩壹都物业服务中

心，在幕墙维保人员进场前严格审查高空作业资质，且在施

工过程中有巡查，发现问题能够立即要求施工单位停工整

改，履职到位。

建议不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贺某友，在进行高空作业时，未按规定穿着软底防

滑鞋；高空作业结束后，利用座板式单人吊具从二楼雨棚往

地面降落的过程中，违反高空作业操作规程（只使用一条工

作绳，未使用生命绳，且安全带上的安全绳违规系挂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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绳上，未与生命绳单独系挂，且也未使用制锁器），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
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

2、周某平，系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，对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力，安全生产工作履

职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区安监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徐某文，系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派遣到

新浩壹都幕墙维保的现场负责人，未有效履行其安全生产工

作职责，在进行高空作业时未按要求配备现场的安全监督

员，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贺某友的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；对

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有关

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幕墙维保企业在安全生产

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出以

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

教训，特别是幕墙维保高空作业时要严格遵守高空作业规

程，加强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隐患

风险防范意识；同时在进行悬吊作业时，要按规定为作业人

员配备必要的专业安全监督员，有效进行安全作业监控，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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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类似高坠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深圳市中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浩壹都物业服务

中心，要进一步加大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力度，依据

《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暂行办法》要

求，一是根据所在街道办事处委托，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小

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备案服务，配合街道办事处及

其辖区有关部门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工作，并定期将安全生产

备案信息以及日常安全巡查信息上报所在街道办事处；二是

将小散工程或零星作业的有关注意事项、禁止行为、安全生

产指引等内容提前告知建设单位或业主；三是建立健全日常

安全巡查制度，及时组织巡查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施工

和零星作业活动；四是配合有关部门、街道办开展物业管理

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。

（三）福田区住建局作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，要针对此

事故召开事故警示会，必须将此事故情况传达到辖区所有物

业服务企业，让企业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坚决杜绝同类事故

再次发生；同时要加强行业监管执法力度，防范类似事故。

附件：关于“9·04”新浩壹都大厦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的批复（代拟稿）

“9·04”新浩壹都大厦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8 年 11 月 1 日


